
附件 1

卫技人员继教培训费报销流程
（20260302 版）

根据温医一院〔2021〕67 号文件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

一医院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》第八章第十五条:

我院继教学员参与本专业相关国家级或省级继续医学教育

项目，通过项目考核并获取国家、省级（原 I 类）学分，每

人每年度可报销一个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50%培训费（参加“浙

卫培训学习”平台项目学习，可报销 100%培训费），据实报

销。

一、报销流程

责任分工：各科室、病区负责人指定专人作为本科室、

病区报销负责人，负责培训费报销事宜。

材料收集与整理

报销人提交：发票、支付记录、学分记录（电子版）

报销负责人：1.审核材料真实性 2.填报报销汇总表（姓

名带数字的话则需加上数字）3.将支付记录+学分记录按汇

总表顺序合并为 1 份 PDF（以科室 / 病区命名）4.发票无

需合并，以序号+报销人姓名命名。

材料报送：报销负责人将发票、汇总 PDF、报销汇总表

一 并 发 送 至 研 究 生 与 毕 业 后 教 育 部 邮 箱 ：

edu@wzhospital.cn。



报销发放：1.研究生与毕业后教育部审核&提交 2.财务

部复审 3.报销款项发放至个人工资卡。

注意：1.未使用公务卡支付，不予报销 2.严禁任何形式

重复报销

二、报销材料要求

1.发票：本院项目（销售方为“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

医院”）发票抬头为学员本人姓名,外院项目（销售方为其

他单位全称）发票抬头为单位全称。2022 年起仅能报销使用

公务卡支付的培训费。

2.支付记录：须带有公务卡所属银行及卡号后四位，商

品全称、支付金额和时间等信息。仅报销实付金额。

3.学分记录：手机端“医教管理”App 中对应继续医学

教育项目学分记录截图，须包含人员姓名、审核状态及发证

机构，截图样式见图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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